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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
  （2001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2号发布  根据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
    为了规范婚姻介绍机构的活动，保护征婚当事人和婚姻介绍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婚姻介绍机构是指为征婚当事人提供婚姻介绍服务的中介组织。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婚姻介绍机构的设立、服务及其管理活动。
    报社、期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体（以下简称媒体）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涉及外国人、华侨、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的婚姻介绍、咨询服务活动，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是本市婚姻介绍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办法。
    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民政局领导。
    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权，做好婚姻介绍机构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行业协会）
    依法成立的上海市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按照其协会章程开展行业自律活动，并接受市民政局的指导，承办委托的事项。
第二章  设立及其管理
    第六条（婚姻介绍机构的登记）
    举办非经营性婚姻介绍机构的，应当依法向机构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手续，领取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举办经营性婚姻介绍机构的，应当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七条（分支机构的条件和审批）
    经营性婚姻介绍机构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八条（服务点备案）
    经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婚姻介绍机构设立服务点的、应当向市民政局备案。
第九条（变更、终止）
    婚姻介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改变机构设立所在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部门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婚姻介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终止服务活动的，应当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部门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条（网站或者网页的备案）
    婚姻介绍机构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或者网页，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向市民政局备案。
第十一条（媒体的备案）
    媒体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应当以法人的名义向市民政局备案。
第三章  服务规范
第十二条（明示制度）
    婚姻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醒目位置放置许可证，明示服务项目，公开收费价格。
    第十三条（证明的提供）
    征婚当事人到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登记征婚时，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职业、学历等证明；征婚当事人有婚姻史的，还应当提供离婚或者丧偶证明。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对征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发现征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的，应当拒绝接受和发布征婚信息。
    第十四条（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与征婚当事人签订书面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的，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服务项目、形式及次数；
    （二）服务期限；
    （三）服务收费标准；
    （四）合同终止时征婚信息资料的处理方式；
    （五）违约责任及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禁止从事欺诈性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十五条（征婚信息的公布与留存）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按照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的约定，如实公开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将征婚当事人信息资料在婚姻介绍服务期限内备份并留存。
    第十六条（隐私权保护）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保护征婚当事人的隐私权。未经征婚当事人同意，不得将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用于征婚以外的事项。
    第十七条（服务记录）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做好服务活动的记录。
    第十八条（征婚广告）
    婚姻介绍机构在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征婚广告，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发布。禁止冒用其他单位的名义发布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第十九条（服务价格）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婚姻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市民政局与市物价部门共同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收费。
第四章  争议解决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争议解决途径）
    征婚当事人因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的中介行为产生争议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寻求解决：
    （一）与婚姻介绍机构协商；
    （二）向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投诉；
    （三）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接受投诉后，应当及时处理，并将投诉及处理的情况告知市民政局。
    第二十一条（行政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可对经营性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非经营性行为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媒体未向市民政局备案，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备案的；
（二）明知征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明虚假，而予以发布的；
（三）从事欺诈性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
    （四）未将征婚当事人信息资料在婚姻介绍服务期限内备份并留存的；
    （五）未经征婚当事人同意，将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用于其他事项的；
    （六）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作服务活动记录的。
第二十二条（违反征婚广告规定的处理）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移送工商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婚姻介绍机构在媒体刊登或者播放的征婚广告，冒用其他单位名义发布的；
    （二）征婚广告含有虚假内容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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